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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7403.htm 质权 (一)、动产质权 1、动产

质权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

质给债权人占有的，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

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，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的权

利。(补：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。) 法律、行政

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。设立质权，当事人应当采取

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。 补：动产质押设立后，在主债务清

偿以前，质权人有权占有质物，并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

，但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2、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

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，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。 债务

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，

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，也可以就拍卖、

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。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

的，应当参照市场价格。 (二)、权利质权 1、 根据《物权法

》的规定，可以作为权利质押的权利有：①汇票、支票、本

票：②债券、存款单.③仓单、提单.④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、

股权.⑤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知识

产权中的财产权.⑥应收账款.⑦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

的其他财产权利。 2、生效时间 (1)以汇票、支票、本票、债

券、存款单、仓单、提单出质的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

起设立(质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成立并生效)。没有权利凭证

的，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。 (2)基金份额、股

权的质押：登记设立 以基金份额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



股权出质的，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.

以其他股权出质的，质权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

时设立。 (3)知识产权的质押：登记设立 (4)应收账款的质押

：登记设立 ①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。 ②

应收账款出质后，不得转让，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

的除外。 【例题：课后题第4题】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

权法》规定，下列关于动产质权的提法中，正确的是( ) A.法

律、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 B.设立质权，当事人

可以采取口头形式订立质权合同 C.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

产时设立 D.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，但合同另有约

定的除外 E.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，应当参照市场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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